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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 114）归口。 

根据《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通用要求>等 14 项国家标准制

修订计划的通知》文件的要求，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负责牵头制定《车用动力电池

回收利用 包装运输规范》国家标准，项目编号：20150678-T-339，计划完成年限 2018

年。 

1.2 编制目的和意义 

能源短缺、环境污染、气候变暖是国际汽车产业和能源产业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

2010 年全球汽车保有量已达到 10 亿辆，2050 年将增长到 35 亿辆。据有关研究机构

预测，2020 年以后，全球石油需求与常规石油供给之间将出现净缺口。与此同时，交

通能源消耗也是造成局部环境污染和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交通能源转型

势在必行。电动汽车得到了各国政府及企业的高度重视和快速发展，部分车型已进入产

业化阶段。2012 年 7 月 9 日，国务院正式发布《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并

提出了“到 2015 年，纯电动车和插电式混动车累计产销量力争达 50 万辆；到 2020 年，

纯电动车和插电式混动车生产能力达 200 万辆、累计产销量超 500 万辆”的宏大目标。

为进一步推动电动汽车的产业化进程，在更大范围推广应用电动汽车，科技部和财政部

共同启动了“十城千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规模化推广应用工程，对电动汽车给予财政补

贴。“十二五”新材料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新能源汽车产业以纯电驱动为技术发展主导方

向，形成完善的新能源汽车开发体系；重点发展动力蓄电池、新能源电机和电控等关键

零部件制作核心技术。大幅度提高动力蓄电池的性能和水平，降低成本、自重，缩短充

电时间，延长使用寿命。 

动力蓄电池作为电动汽车的动力源，是影响电动汽车发展的核心部件。随着电动汽

车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发展，蓄电池行业成为了最具投资潜力的产业。然而，蓄电池行

业重金属耗用量大，生产、回收、再生等环节重金属污染风险高。作为电动汽车产业链

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动力蓄电池的回收再使用与新产品的研发应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http://www.d1ev.com/search/ddqc.php?stype=1&keyword=%E8%A7%84%E5%88%92&submit=%E6%90%9C%E7%B4%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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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据现有的主流蓄电池技术数据显示，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寿命一般为 5—8 年，

以 2008 年投入使用的电动汽车为例，如不考虑使用过程中因“非寿命原因”产生的报

废，2016—2018 年将会迎来动力蓄电池报废的第一个高峰期。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因其

能量高、蓄电池电压高、工作温度范围宽、贮存寿命长等优点而成为电动汽车用动力蓄

电池的首选，未来的生产和报废量将极具规模。“产业未动，标准先行”，由于我国现有

的蓄电池回收标准只针对一次蓄电池、小型锂蓄电池和铅酸蓄蓄电池，而锂离子动力蓄

电池的体积、质量、材料、容量等均有别于上述蓄电池，其回收使用技术要求更高，当

前对于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的标准化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因此研制退役锂离子

动力蓄电池运输、贮存、拆卸、拆解、再使用、性能检测等各环节的技术标准成为当前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3 编制过程 

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在标准起草之初即着手准备标准的研究制定工作，充分

发挥在动力蓄电池回收方面的优势，开展多种动力蓄电池的拆解试验，同时与动力蓄电

池生产企业及同行业企业保持密切的沟通与交流，为标准的编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2014 年 1 月，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了由研发技术人员、标准研制人员等

组成的公司内部标准起草小组，确定了标准起草思路及任务分工。 

2014 年 2 月—5 月，标准起草小组针对多种废旧车用动力蓄电池展开拆卸实验，记

录实验过程，并形成拆卸过程报告。 

2014 年 6 月—7 月，标准起草小组根据前期的起草思路及实验结果，起草了标准初

稿，并对初稿进行了多次讨论和修改，形成了本标准的工作组讨论稿，发送至全国电动

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进行申报计划。 

2015 年 4 月 30 日，国家标准委员会决定对《车用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 拆卸要求》

等 8 项拟立项国家标准项目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18 日。 

2015 年 6 月 30 日由全国汽车标委会（TC114）组织福建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代表于长沙宁乡县湖南邦普汽车循环有限

公司会议室，对标准讨论稿进行了初步讨论，并对国内外的处理方式和要求进行了讨论

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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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8 月 12 日，中国汽车研究中心在山东青岛召开了标准讨论会，包括中国汽

车研究中心、广东邦普循环有限公司、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华凯

电能科技有限公司、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宝马（中

国）服务有限公司、通用汽车（中国）有限公司、菲亚特克莱斯亚太投资有限公司、上

海交通大学、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捷豹路虎汽车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等 19

家单位的 30 位专家代表参加，讨论标准框架稿。 

2016 年 3 月 17 日，由中国汽车研究中心组织，在福建宁德召开了起草小组讨论会，

包括中国汽车研究中心政策研究中心、数据资源中心、标准中心，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华凯电能科技有限公司，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邦普循环科

技有限公司等 5 家起草小组的代表对本标准的讨论稿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和

建议。标准编制小组根据建议，对本标准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完善。 

2016 年 7 月 8 日，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在重庆召开标准讨论会，有

来自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标准所、政策研究中心、数据中心，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

公司，湖南邦普汽车循环有限公司，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赛德美资

源再利用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超威创元实业有限公司等 30 多家单位的 60 位专家，包

括新能源汽车企业、动力蓄电池生产企业、检测机构、高等院校及动力蓄电池回收企业，

标准意见来源广泛，具有代表性。标准编制小组根据建议，对本标准进行了认真的修改

和完善。 

2016 年 11 月 18 日，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在重庆召开标准讨论会，

有来自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标准所、政策研究中心、数据中心，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

限公司、湖南邦普汽车循环有限公司、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巴特

瑞资源再生有限公司、浙江超威创元实业有限公司、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赛德美

资源再利用研究院有限公司、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中国铁塔公司和张家港

再制造研究院等 10 多家单位的 20 位专家对本标准的讨论稿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修改

意见和建议。标准编制小组根据建议，对本标准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完善。 

2017 年 1 月 12 日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书面提交《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包装运输规范》的建议方案、论证报告和标准草案给到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2017

年 2 月 27 日收到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的反馈意见同意经过严格的测试和规范的

操作、包装，锂电池运输过程中其安全风险是可控的，采取部分豁免或完全豁免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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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付出较低安全成本下提高运输效率。但目前动力电池运输安全性未经过广泛实

践，国际相关规章中也未见相关规定，支撑材料中提到的案例说服性还有欠缺。建议联

合电池企业、运输企业、车辆企业及相关机构进行联合的调研或论证，得出结论，对交

通运输管理部门是否进行豁免提供支撑。 

2017 年 3 月 14 日标准编制小组根据针对 2017 年 2 月收到的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

究院反馈意见逐条解释，并形成书面的意见《回复交通部关于废旧动力电池包装运输标

准的意见》再次提交到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与交通

部运输司沟通后，于 4 月 11 日给予反馈意见，认为在国际上没有先例的情况下，豁免

需要谨慎。 

2017 年 6 月 20 日，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标准所、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数据

资源中心、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湖南邦普汽车循环有限公司、宁德时代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巴特瑞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武汉汉能通新能源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张家港清研再制造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合肥

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赣州市豪鹏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赛德美资源再利用研究院

有限公司、天津猛狮新能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共 13 家单位 20 余名专家，车用动力电池

回收利用标准起草小组在天津召开会议，对《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包装运输规范》

等 4 项国家标准进行研讨。标准编制小组根据建议，对本标准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完善。  

2017 年 8 月 3 日，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标准工作组第

五次工作会议在西宁召开。来自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标准所、情报所、数据中心、广

东邦普、宁德时代、格林美、国轩高科、超威创元、赛德美、华凯电能科技、沃特玛、

蔚来汽车、一汽集团、广汽集团、创为新能源、先进储能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科力

远、清华海峡研究院（厦门）、泛亚汽车技术中心、中航锂电（洛阳）、长城汽车、上海

汽车集团、东风汽车、长安新能源汽车、华晨汽车、戴姆勒、宝马、通用汽车、本田技

研工业、日产、捷豹路虎、沃尔沃汽车、清华大学、力神、赣州豪鹏、天齐锂业、丰田、

上汽集团、比亚迪、福特汽车、谱尼测试、北京匠芯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博奥斯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等 48 家成员单位的近 60 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对《车用动力电池回

收利用 拆卸要求》等 4 项国家标准的讨论稿进行了研讨。根据大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形成会议纪要，标准编制小组对本标准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完善。 

2017 年 11 月 3 日，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电动汽车分委会专家对本标准的内

http://www.showpart.com.cn/wz/4B/4BD3B0872845C4F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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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和格式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标准编制小组根据其建议对标准进行了认真的修

改和完善。 

二、标准编制原则 

符合性：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工作化导则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写。 

合理性：本标准充分考虑我国现阶段的资源利用状况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回收

利用现状而制订。标准所规定的内容完全符合《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的要求。 

先进性：本标准为首次制订，没有现行的相关国家、行业标准。 

三、标准主要内容 

3.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车用废旧动力蓄电池的包装、运输要求以及标志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电动汽车用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和镍氢动力蓄电池的包装和道路

运输。 

本标准适用于拆卸后的废旧动力蓄包、模组、电池单体的包装运输。 

说明：回收利用的废旧车用动力蓄电池根据实际情况不同，电池的包装、运输要求

以及标志要求应有所差别，且包装、运输过程中需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进行。 

动力蓄电池的种类较多，包括铅酸蓄电池、镍镉蓄电池、锂离子蓄电池、镍氢蓄电

池、空气蓄电池等十余类，本标准的使用范围规定为目前市场上应用较为成熟、最为常

见的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和镍氢动力蓄电池，其他动力蓄电池参照执行，保证使用范围的

合理性和广泛性。 

3.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的规范性文件主要包括：  

GB 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12463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2464  普通木箱 

GB/T 19596  电动汽车术语 



 

 6 

JT 617  汽车运输危险货物的规定 

3.3  术语和定义 

GB/T 19596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包装，是指采用容器、材料及辅助物将废旧动力蓄电池包装的过程，保障废旧动力

蓄电池安全，方便储运装卸，加速交接，点验的作用。 

运输，是指废旧动力蓄电池运输者使用运输工具，将动力蓄电池送至废旧动力蓄电

池资源综合利用等单位的过程。 

3.4  分类原则 

a) 废旧动力蓄电池的包装运输按其安全特性进行分类。 

b) 整车企业与综合利用企业按照附录 A 给出的检测项目共同对废旧动力蓄电池的

各项指标进行检测判定，根据检测结果可分为两大类：A 类和 B 类，各类型废旧动力蓄

电池特征见表 1。A 类蓄电池为按附录 A 检测，所有条款检验结果为“否”的蓄电池；

B 类蓄电池为按附录 A 检测有一项或者一项以上条款检验结果为“是”的蓄电池。 

表 1  蓄电池安全级别分类及特征 

类型 特征 

A 类 
目视检测外观良好或变形/破损未超出厂家规定的安全极限条件，无直接安全风险；设备检测无漏

电故障，温度、电压等关键参数都正常的废旧电池包（组）、模块和单体。 

B 类 
目视检测存在冒烟、着火、漏液、变形、破损严重或存在人为拆解痕迹等超出厂家规定的安全极

限条件的废旧电池包（组）、模块和单体。 

说明：按照附录 A 给出的检测项目对废旧动力蓄电池的各项指标进行检测，根据检

测结果可分为：A 类和 B 类，各类型废旧动力蓄电池特征见表 1。本标准根据电池分类

进行包装运输。 

3.5  A 类蓄电池包装、运输要求 

3.5.1  包装、运输原则 

A类蓄电池应按照GB 12463中的要求进行包装，应按照交通主管部门对危险货物道

路运输的管理规定进行运输。 

说明：由于A类蓄电池具有较高风险性，因此应根据《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

条件》（GB 12463），按照危险废物进行包装、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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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基本要求 

a) 运输 A 类蓄电池货物前，回收企业与运输企业应共同制定运输路线和运输应急

预案。 

b) 运输车辆应配备符合国家规定的实时定位系统，并安装烟雾报警装置。 

c) 运输 A 类蓄电池货物时，应采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并遵守国家有关危险货

物运输管理的规定。 

d) 应根据 A 类蓄电池货物的危险特性，采取相应的遮阳、温控、绝缘、防火、防

震、防撒漏、防移位等措施。 

e) 运输 A 类蓄电池货物的车厢应保持清洁干燥，不得任意排弃车上的残留物，运

输结束后被动力蓄电池污染过的车辆，应到具备相应条件的地点进行清洗处理。 

f) 运输 A 类蓄电池货物的车辆禁止搭乘无关人员。 

g) 运输 A 类蓄电池货物的车辆不得在居民聚居点、行人稠密地段、政府机关、名

胜古迹、风景游览区停车。如需在上述地区进行装卸作业或临时停车，应采取安全措施。 

说明：为了准确、高效、安全的进行动力蓄电池运输，在进行运输前，回收企业与

运输企业应先共同规划、制定好运输路线并按要求制定运输应急预案。 

根据《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2013年第2号令）规定“专用车

辆应当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装置”。为保证车辆行驶时，驾驶人员时刻了

解车辆内部安全状况，车辆应安装烟雾报警装置。 

由于动力蓄电池自身带有高额电压，温度较高容易引起燃烧、爆炸等事故；出现破

损的蓄电池，冷却液、电解液容易泄露，因此在运输的过程中要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

发生危险和污染环境。 

对动力蓄电池进行运输应采用专用危险货物车辆，车厢保持清洁干燥，避免车厢杂

物与泄漏物相互反应和引起漏电事故。运输结束后，车厢内的残留液属于危险废物，应

到具备相应条件的地点进行清洗处理。 

根据《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2013年第2号令），运输危险货

物的人员必须具有相应的资质，持证上岗，禁止搭乘无关人员。 

由于运输动力蓄电池的车辆属于危险货物车辆，有专用标志且体积较大，为避免引

发社会恐慌和防止大规模安全事故，危险货物专用车辆不得在居民聚居点、行人稠密地

段、政府机关、名胜古迹、风景游览区停车，当不得不停车时，应采取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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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包装要求 

（1）包装方式要求 

a) 应采用箱装，包括普通木箱、胶合板箱、金属箱、塑料箱、纸质等符合第九类

危险品对应的二类包装的要求。 

b) 防护包装主要有防泄露包装、绝缘包装、防起火包装、防震包装、缓冲包装等，

应根据不同类型的动力蓄电池特点，选用适当的防护方式。 

说明：《危险货物品名表》（GB 12268）规定，锂离子蓄电池属于第九类危险品，

具有中等危险性的物质，应采用第二类包装。根据B类蓄电池的重量、特性等对包装箱

进行必要的防护，确保包装、运输过程安全环保。 

（2）包装容器要求 

a) 普通木箱应符合 GB/T 12464 的规定，其他材料制作包装箱时，其结构应与材质

相适应。 

b) 包装箱应具有足够的强度。根据包装箱的质量和特点，材质、型式、规格、方

法和动力蓄电池重量应与所装危险货物的性质和用途相适应，便于装卸、运输和储存。  

c) 其构造和封闭形式应能承受正常运输条件下的各种作业风险，内装具有阻燃、

隔热及防泄漏功能的填充材料进行防护。不应因温度、湿度或压力的变化而发生任何渗

漏，表面应清洁，不允许粘附有害的危险物质。 

d) 包装箱与动力蓄电池直接接触部分，应有内涂层或进行防护处理，运输包装材

质不应与动力蓄电池发生化学反应。 

说明：包装容器要求应符合《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GB 12463） 和

《普通木箱》GB/T 12464 规定的要求。 

包装容器的材质、规格、强度等都应与所装蓄电池的性质和用途相适应，在装卸、

运输和储存过程中确保动力蓄电池能保持稳定。 

包装容器的构造和封闭形式应能应对各种作业风险，容器内部装有阻燃、隔热及防

泄漏功能的防护材料，避免异常环境因素下动力蓄电池发生风险，包装容器还应保持干

净，避免粘附有害物质而影响动力蓄电池的性能。 

包装容器与动力蓄电池直接接触部分，应进行特别防护，如进行加固防护、绝缘防

护、缓冲防护等，且包装容器材质避免与动力蓄电池所含材质相反应。 

（3）防护材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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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防护材料包括用于包装箱支撑、加固、衬垫、缓冲和吸附等作用的材料。 

b) 包装箱所采用的防护材料及防护方式，应与动力蓄电池性能相容，符合包装运

输整体性能的需要，能经受运输途中的冲击与振动，保证动力蓄电池与外包装在运输途

中的安全。 

说明：防护材料的作用有多种，包括支撑、加固、衬垫、缓冲、吸附等，要根据动

力蓄电池的特性选用不同作用的防护材料进行防护。 

在运输途中，为了避免包装箱与动力蓄电池之间的冲击与振动，避免运输途中动力

蓄电池的漏液、漏电等事故，应选定对应包装箱，保证运输途中的安全、环保。 

3.5.4  运输要求 

a) A 类蓄电池货物的运输中人员及操作要求按照 JT 617 规定的从业人员要求执

行，运输车辆要求按照 JT 617 规定的车辆和设备要求执行。 

说明：车辆、设备和人员应按《汽车运输危险货物规则》（JT 617-2004）规定执行。 

3.6  B 类蓄电池包装要求 

B类蓄电池不能直接进行包装运输，运输之前需经过处理和防护，达到A类电池要

求后按照A类电池进行包装运输。 

说明：B类蓄电池处于冒烟、着火、漏液、变形或破损等严重超出厂家规定的安全

极限条件，极不稳定，经处理达到A类蓄电池要求则按A类蓄电池进行包装运输。 

3.7  标志和安全标签要求 

（1）动力蓄电池的标志 

a) 废旧动力蓄电池的包装、运输标志应符合 GB 190 和 GB/T 191 的要求。 

b) A 类电池的包装箱上应贴有“准备处理的锂电池组”或“准备回收的锂电池组”

标签。 

c) 处理后的 B 类蓄电池的包装箱上应贴有“损坏/残次品锂电池或锂电池组” 标

签。 

说明：进行废旧动力蓄电池运输的车辆、包装箱的标识应符合《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 190）、《包装储运图示标志》（GB/T 191）规定的要求，并对A类、B类电池分别标

志。 

（2）包装和货运单上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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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每个提交运输的包装箱应明确标明以下信息（相关规定中有规定的除外）： 

——堆叠层数极限标识； 

——向上标识； 

——禁止翻滚标识； 

——杂类危险物质和物品标识； 

——怕雨标识； 

——怕晒标识； 

——联系人信息（以便询问）； 

——包装箱及车厢内烟雾探测器和 GPS等控制设备的位置及数量。 

说明：标明包装箱最大承重及进行堆叠的最大层数。 

标明包装箱正面朝上，不能侧放和倒放。 

标明包装箱在装运过程中不能进行翻滚，需要移动时应进行垂直或平行移动。 

标明包装箱内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属性，属于杂类危险物质。 

标明防雨、防晒，避免安全隐患。 

标明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企业联系电话，发生异常情况可进行咨询。 

3.8  附录 动力蓄电池分类检测项目 

废旧动力蓄电池安全特性等级分类检查项目见表A.1，根据检测项目得出检测结果。 

表A.1 动力蓄电池分类检测项目 

检测员：  

编  号：  

动力蓄电池类型： □单体    □模组    □包（组） 

序号 检测项目 

检验结果 

是 否 

1 温度、电压等关键参数不可读   

2 是否漏电   

3 电解液是否泄漏   

4 外壳是否变形、破损或裂开   

5 是否起过火，或有起火痕迹   

6 是否腐蚀   

7 是否冒烟   

8 是否浸水   

9 电池温度是否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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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是否存在人为拆解痕迹   

检测结果  动力蓄电池分类： □A 类    □B 类   

四、试验情况分析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对不同型号，不同类型的动力蓄电池做了大量的包装运输试

验。电池包是多个模块或是单体组成的整体，电池包处于良好状态，包内有管理系统，

带有自动保护功能；电池包良好的情况下，继电器断开，无高压输出，运输可以采用普

通的叉板、托盘、铁箱或木箱包装，并对电池包进行简单的固定。 

五、明确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为我国首次研究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的包装运输规范，不涉及任何已有的专

利内容，与国家及行业其他标准无知识产权和专利冲突。 

六、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对车用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包装运输规范的 A 类和 B 类蓄电池包装、运输

要求以及标志要求进行了规定。对回收企业的动力蓄电池包装运输提供有效的指导。本

标准的实施，能够有效帮助回收企业安全、高效、环保地拆解废旧动力蓄电池，促进废

旧动力蓄电池资源综合利用的技术进步和可持续发展。 

七、同类标准对比 

    在国际和国内的动力蓄电池标准体系中，尚没有同类型的标准，本标准是首次对动

力蓄电池分类展开研究。 

八、本标准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 

表 1  汽车回收利用标准体系 

序号 项目编号 标准编号 项目名称 

（一）回收利用领域标准制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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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83098-T-339 GB/T 26989-2011 汽车回收利用术语 

2 20083099-T-339 GB/T 26988-2011 汽车部件可回收利用性标识 

3 20120232-T-339 制定中 
道路车辆 可再利用性和可回收利用性 计算

方法 

4 20130552-T-322 制定中 汽车拆解手册编制规范 

5 20130117-T-339 制定中 电动汽车用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技术规范 

6 20130118-T-339 制定中 电动汽车用废旧动力蓄电池余能检测方法 

（二）禁限用物质领域标准制定情况 

7 20073622-T-303 已报批 汽车禁用物质要求 

8 2011-0234T-QC 已报批 汽车材料中铅镉的检测方法 

9 2011-0232T-QC 已报批 汽车材料中汞的检测方法 

10 2011-0233T-QC 已报批 汽车材料中六价铬的检测方法 

11 2011-0231T-QC 已报批 汽车材料中多溴联苯、多溴二苯醚的检测方法 

12 立项中 制定中 
车内非金属材料及部件挥发性有机物和醛酮

类物质检测方法 

（三）零部件再制造领域标准制定情况 

13 20071477-T-303 已报批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技术规范——点燃式、压燃

式发动机 

14 20083100-Q-339 制定中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 标识规范 

15 20083101-T-339 GB/T 28672-2012 汽车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交流发电机 

16 20083102-T-339 GB/T 28673-2012 汽车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起动机 

17 20083103-T-339 GB/T 28674-2012 汽车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转向机 

18 20083104-T-339 GB/T 28675-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拆解 

19 20083105-T-339 GB/T 28676-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分类 

20 20083106-T-339 GB/T 28677-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清洗 

21 20083107-T-339 GB/T 28678-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出厂验收 

22 20083108-T-339 GB/T 28679-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装配 

23 20083109-T-339 已报批 汽车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自动变速器 

24 立项中 制定中 汽车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机械变速器 

本标准是国家推荐性标准，起草过程中充分考虑国内外现有相关标准的统一和协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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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重大分歧意见 

无重大的分歧意见。 

十、标准性质 

本标准不涉及强制性达标参数和试验数据，为推荐性标准。 

十一、贯彻标准的要求及措施 

由于本标准反映了废旧动力电池包装和运输过程的要求，因此可积极向电池生产企

业及国内外电池回收厂家推荐采用本标准。 

十二、现行标准废止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无现行相关标准废止的情况。 

十三、其他说明 

无。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包装运输规范》国家标准起草工作小组 

2018.1.31 

 


